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勞簡上字第9號

上  訴  人  蔡進德 

訴訟代理人  蔡侑芳律師（於民國109年12月14日解除委任）

被  上訴人  歐榮客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沈淑貞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沈其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2

月26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08年度北勞簡字第35號第一審民事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09年12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及上訴意旨: 

　㈠上訴人自民國98年6月1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及唐榮車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唐榮公司），於103年7月退休，嗣

於104年3月間取得其103年銷售獎金發放明細表，始悉其中

第（三）項遭扣除借支新臺幣(下同)24萬元由上訴人支付唐

榮公司，及第(六）項扣款新竹客運重工費用63,333元，另

於訴訟中自104年2月13日內部聯絡單簽呈知悉另遭扣款新竹

客運重工費用21,333元，被上訴人預先扣除上訴人薪資總計

324,666元。

  ㈡上訴人曾向唐榮公司借支36萬元並已清償，而非向被上訴人

　  借支24萬元，原審逕認上訴人係向被上訴人借支24萬元，顯

　  然違誤。又倘係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款24萬元，應由被上訴

　  人舉證證明上訴人向其借款24萬元，惟原審錯置舉證責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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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逕認係上訴人未能證明已清償。另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公

司之業務經理，代表被上訴人公司與新竹客運洽簽業務因而

所致獲利、損失及衍生重工費用等支出，當由被上訴人公司

承受，上訴人係為儘速解決紛爭，故於調解時同意負擔上開

重工費用之一半，要非兩造間約定由上訴人負擔該筆費用，

原審遽認兩造曾協議由上訴人負擔該筆費用，亦有違誤。

  ㈢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6條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返還遭扣款之薪資等語，並聲明：1.原判決不利上

訴人部分廢棄。2.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305,733元。

二、被上訴人答辯則以：

　㈠被上訴人於101年為激勵員工實施認購公司有償股票活動，

因體恤員工恐無法臨時籌湊足夠現金認購股款之困難，故於

同年3月30日與上訴人簽訂借款契約書，協助上訴人認購公

司股票，提供上訴人無息借款36萬元，並由上訴人於後續2

年期間攤還，嗣上訴人於101年12月14日繳回12萬元，剩餘

24萬元尚未清償，又上訴人向公司借錢買股票，其繳交股款

　　與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錢，根本是二回事。再者，關於新竹

客運重工費用63,333元，係客戶與上訴人及外包商私人間承

諾，因上訴人執行業務與客戶溝通之差異，造成被上訴人損

失，被上訴人公司方決議由上訴人承擔部分責任，甚且上訴

人於調解時，亦認此筆費用確實造成公司損失，願意賠償一

半金額即31,667元，從而，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提出離職後未

結算費用，經被上訴人決議同意支付上訴人283,755元，上

訴人就其中對於新竹客運之業績獎金，以新竹客運重工費用

已遭扣除為由，申請補發業績獎金44,000元，此係經上訴人

確認並同意此筆重工費用(包括上訴人簽呈所載2萬元、24,4

　　00元及線條噴漆修改工料費21,333元），被上訴人方於104

　　年2月13日匯款至上訴人所有國泰世華銀行帳戶。

　㈡況且上訴人任職被上訴人公司約5年（自98年6月起至103年6

月），薪資共約9,268,907元、有償及無償股票共66張約價

值957,000元，總計10,225,907元，平均每年自被上訴人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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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2,045,181元之優渥報酬，嗣於上訴人離職扣除其積欠債

務及稅額後，仍給予核發業績獎金330,309元。綜上，被上

訴人係先借款予上訴人，直至上訴人離職始將其積欠款項進

行回沖抵銷，故被上訴人並未積欠或預扣上訴人任何款項等

 　 語置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被上訴人

　　應給付上訴人18,933元，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並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及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上訴人就原判決對其不利部

分提起上訴，並聲明如前。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據其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四、兩造間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80頁）：

　㈠上訴人自98年6月1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及唐榮公司，擔

　　任業務協理一職，於103年7月31日退休離職。

  ㈡上訴人依唐榮公司員工優惠認股辦法，其中有償認購唐榮公

　　司股票部分為3萬6千股，而向唐榮公司無息借款36萬元，上

　  訴人與唐榮公司於101年間簽署借款契約書（原審卷第121頁

　　），雙方於101年3月18日簽署員工優惠認股合約（原審卷第

　　431頁），惟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改依現金繳款方式償還股

　  款，唐榮公司或被上訴人未依借款契約書按月扣款（原審卷

　　第209頁）。又上訴人於101年12月14日以現金繳納5月至12

　　月應付股款12萬元給唐榮公司，繳款單上註記「3月、4月已

　  繳納完畢」（原審卷第429頁）。

  ㈢上訴人於103年7月退休，於104年3月間始取得唐榮公司「10

　　3年銷售獎金發放明細表」（原審卷第17頁），該表下方經

　　被上訴人在手寫欄位第3項記載「扣除借支共24萬元（由上

　　訴人支付唐榮公司）」及第6項記載「扣除新竹客運重工費

　　用63,333元」等文字。被上訴人於104年2月13日已將包含該

　　業務獎金44,000元款項共計283,725元匯給上訴人（原審卷

　　第239頁）。

五、本件爭點及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第26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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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萬元，有無理由? （上訴人向唐榮公司借款36萬元已清償

完畢? 被上訴人得否自應發業績獎金扣除未清償借款24萬

元？）

　1.上訴人依唐榮公司員工優惠認股辦法，有償認購唐榮公司股

票3萬6千股，而向唐榮公司無息借款36萬元，惟上訴人請求

被上訴人改依現金繳款方式償還股款，唐榮公司或被上訴人

未依借款契約書按月扣款，而上訴人於101年12月14日係以

現金繳納5月至12月應付股款12萬元給唐榮公司。嗣上訴人

於103年7月退休，唐榮公司於發放上訴人103年銷售獎金時

「扣除借支共24萬元（由上訴人支付唐榮公司）」等節，有

上訴人與唐榮公司於101年間簽署借款契約書（院卷第107

頁、原審卷第121頁）、101年3月18日員工優惠認股合約

（原審卷第431頁）、唐榮公司繳款單（本院卷第109頁、原

審卷第429頁）及唐榮公司103年銷售獎金發放明細表（本院

卷第35頁、原審卷第17頁）為證，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

為真實。

　2.上訴人固主張其向唐榮公司借款餘額24萬元早已全額償還，

又被上訴人並非借款債權人云云，惟按現今企業之經營，為

因應組織變遷與僱用模式之多元化，事業主將其受僱勞工之

薪資發放、勞保健保分由所轄不同關係企業辦理，或由關係

企業形成人事管理共同體之情形，屢見不鮮，以致發生雇主

認定混淆、工資難以確認、年資中斷影響累計勞工請領退休

金等權益之情事，為保護勞工計，多數雇主概念之採認，即

有其必要，以防止雇主藉此脫免勞基法所定之雇主責任。則

原雇主法人與另成立之他法人，縱在法律上之型態，名義上

之主體形式未盡相同，但該他法人之財務管理、資金運用、

營運方針、人事管理暨薪資給付等項，如為原雇主法人所操

控，該他法人之人格已「形骸化」而無自主權，則二法人間

之構成關係顯具有「實體同一性」。查唐榮公司為被上訴人

之母公司，唐榮公司法定代理人何義純為被上訴人之股東兼

董事，且與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為夫妻關係，經營階層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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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同一，共同僱用上訴人，2家公司洵為上訴人之多數雇

主。再上訴人受僱時經安排以被上訴人為勞工保險投保單

位，上訴人則為唐榮公司對外銷售車輛，由被上訴人支付上

訴人薪資，唐榮公司103年銷售獎金亦以被上訴人帳戶資金

發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第39頁、第88頁、本院

卷第99頁），並有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法定代理人戶

籍謄本、上訴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核定通知

單、上訴人薪資帳戶明細、薪資單、被上訴人104年2月13日

獎金帳戶匯款明細、歐榮客運定期任用合約書、勞工退休金

核發明細、唐榮公司已交車客戶明細在卷可稽（原審卷第41

至45頁、第11頁、第125至169頁、第239頁、第281頁、第

291至295頁、第195至201頁），母公司唐榮公司經營對外商

品銷售業務，子公司即被上訴人則負責人事保險、薪資給

付，基於上開擴張實質雇主概念，2公司構成關係顯具有

「實體同一性」，應承認上訴人與雇主即被上訴人、唐榮公

司具有同一勞動契約關係，多數雇主雖具不同法人格，對於

勞動契約應負共同責任。再者，本件上訴人主張與被上訴人

公司及唐榮公司均存有勞動契約關係，且其依勞基法第22條

第2項及第26條規定，請求返還溢扣獎金，自其立場以觀，

亦認受僱2家公司具有實質同一性，被上訴人與唐榮公司同

負雇主責任，又103年銷售獎金確由被上訴人結算勞資雙方

資金關係後發放，另上訴人與唐榮公司簽立借款契約書第3

點亦約定：自上訴人103年3月起每月薪資發放扣除攤還借款

等語，此約款須由被上訴人於發放上訴人薪資時協力履行，

另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供稱：「借款契約書第2條寫的借貸

時間是101年3月30日到103年3月29日2年，我說我領獎金的

時候把它繳清，所以當時並沒有按月扣款。」、「（問：被

上訴人也是從你的薪金扣還?）本來說要從戶頭扣，我說不

必這麼麻煩，我有錢一次繳清」等語（原審卷第209、210

頁），更自承因其特別要求，勞雇雙方當時另行約定股款之

借貸款項日後於上訴人領取獎金時再一併扣抵繳納，是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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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勞動契約所生債務關係，亦無以切割2家公司對員工之

勞動契約義務，則上訴理由所稱：被上訴人並未證明兩造間

有借貸關係及交付借款之事實，並非借款之債權人，係無端

扣抵獎金云云，即不足採認。

　3.再按民事訴訟如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

舉證之責任者，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

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

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經查：上訴人對於有借貸債務

之事實既不爭執，其主張已清償完畢，而請求返還扣款，對

於此開有利於己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惟上訴人於原審先稱

該還款直接匯款或轉帳至唐榮公司股票專戶，惟經原審法院

向兆豐銀行民生分行、第一銀行安和分行分別函查101年12

月至102年9月、101年12月至102年5月間相關交易資料，函

覆結果均查無上訴人向唐榮公司清償24萬元之紀錄，有兆豐

銀行民生分行回函暨交易明細紀錄（原審卷第253至261頁、

第367至369頁）、第一銀行安和分行108年9月12日函（原審

卷第365頁）為證，難認上訴人向唐榮公司清償借款之主張

為真實。嗣上訴人雖改稱自己誤認清償方式，其實是先繳款

給被上訴人公司再轉匯或轉帳給唐榮公司云云（原審卷第

437頁），然上訴人對於繳納其餘款項之證明，復未提出其

他繳款單或證據證明，是上訴人僅於101年12月14日以現金

繳付12萬元股款貸款，並未再提出其他繳付借款證明，故上

訴人主張已清償其餘24萬元借款予被上訴人云云，無以採

信。

　4.至上訴人另以其既已取得唐榮公司記名股票，足以證明已清

償全數借款，始得領取股票云云，並提出股票簽收單（原審

卷第221頁）及本院105年度簡上字第337號、臺北簡易庭104

年北簡字第8854號請求辦理股票過戶登記事件民事判決書及

唐榮公司記名股票影本（本院卷第151至176頁）為據。惟

查，上訴人既係以向唐榮公司無息貸款繳納認購股票之股

款，發行股票公司即應發予股票或辦理過戶登記，此與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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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關係係不同原因事實，自不能僅以上訴人持有記名股票

或法院判決股票應過戶登記給上訴人，即反面推論上訴人已

清償股款借貸款項之事實。

　5.末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

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

限。」，同法第26條規定：「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

約金或賠償費用。」然該條所稱預扣勞工工資，係指在違

約、賠償等事實未發生或其事實已發生，但責任歸屬、範圍

大小、金額多寡等未確定前，雇主預先扣發勞工工資作為違

約金或賠償費用而言。本件上訴人既已知悉且同意被上訴人

依勞雇雙方之約定自上訴人獎金中為積欠股款借貸金額之扣

抵，屬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勞雇雙方另有約定之情形，

且上訴人業於103年7月31日退休離職，在被上訴人於104年2

月13日發放獎金時，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已終止，其就勞雇間

款項所為之回沖抵銷結算，尚與同法第26條所定「預扣」工

資之要件不符，並無違反勞基法之處。

　6.從而，上訴人向唐榮公司無息借款36萬元，有償認購唐榮公

司股票3萬6千股，惟上訴人僅清償借款12萬元，勞雇雙方復

有股款之借款由上訴人領取獎金中扣抵的特別約定，被上訴

人或唐榮公司為具實質同一性事業體，於發放上訴人103年

銷售獎金時經結算勞資債之關係後，同時自應發業績獎金中

扣除上訴人尚未清償24萬元借款餘額，自屬有據。上訴人依

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第26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24

萬元，即無理由。

  ㈡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第26條，請求被上訴人再給

　　付65,733元【起訴請求84,666元－原審判准18,933元＝65,

　　733元】，有無理由? （被上訴人得否自應發業績獎金扣除

新竹客運重工費用? ）

  1.查，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業務部協理，有關新竹客運售後維修

案請款事宜，其於103年6月17日上簽，因由其擔任主管之業

務部疏失對於新竹客運重工費用支出具有歸責事由，業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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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各支付20,000元、24,400元，並同意由未發之獎金中全數

扣除44,400元，嗣被上訴人經內部會議議定後於104年2月13

日重新製作內部聯絡單，另將「線條噴漆修改工料費」

64,000元之3分之1即21,333元計入業務部應負擔支付重工費

用，認定上訴人對於新竹客運重工費用支出於65,733元（包

括上訴人原簽載明的20,000元、24,400元以及線條噴漆修改

工料費21,333元）之範圍內應負責，最後實際扣抵上訴人

103年銷售獎金之金額應為63,333元等節，有唐榮公司103年

6月17日內部聯絡單、同月23日改善費用表、統一發票、會

計傳票（院卷第113至121頁、原審卷第325至333頁、第401

至409頁）及被上訴人於104年2月13日內部聯絡單（原審卷

第237頁）在卷可參，並據被上訴人陳述在卷（院卷第126

頁、第99頁），堪信為真實，則上訴人稱被上訴人實際扣款

為84,666元（即63,333元），係將線條噴漆修改工料費

21,333元元重複計算，應有誤會。

  2.再者，上訴人身為被上訴人業務部主管，於103年6月17日親

自上簽陳予總經理，自承具有歸責事由，並同意自未發之業

務部獎金中全數扣除44,400元等節，既認定如上，另被上訴

人於審理中亦稱：業務部分只有蔡協理跟他的助理，業務部

獎金是給他們的，業務都是上訴人跟客戶接觸，兩造討論

後，上訴人就寫內部聯絡單，依聯絡單扣款等語（院卷第

127頁），此即屬勞雇雙方另有約定，且確定上訴人應負賠

償責任及定其數額，符合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

是被上訴人依約自上訴人103年銷售獎金扣款於63,333元之

範圍內，自非同法第26條所定事先「預扣工資」作為賠償費

用之情形。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第22條及第26條之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再給付借款扣款24萬元及新竹客運重工費用分擔

63,333元，合計305,733元，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此部

分敗訴之判決，並無不當，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自屬無

據，應駁回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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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舉之證據，經本

    院悉予審酌後，認均無礙於本件判斷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

    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春鈴

                                     法  官  蘇嘉豐

                                     法  官  林瑋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4　　日

                                     書記官　江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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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勞簡上字第9號
上  訴  人  蔡進德  
訴訟代理人  蔡侑芳律師（於民國109年12月14日解除委任）
被  上訴人  歐榮客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淑貞  


訴訟代理人  沈其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2
月26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08年度北勞簡字第35號第一審民事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09年12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及上訴意旨: 
　㈠上訴人自民國98年6月1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及唐榮車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唐榮公司），於103年7月退休，嗣於104年3月間取得其103年銷售獎金發放明細表，始悉其中第（三）項遭扣除借支新臺幣(下同)24萬元由上訴人支付唐榮公司，及第(六）項扣款新竹客運重工費用63,333元，另於訴訟中自104年2月13日內部聯絡單簽呈知悉另遭扣款新竹客運重工費用21,333元，被上訴人預先扣除上訴人薪資總計324,666元。
  ㈡上訴人曾向唐榮公司借支36萬元並已清償，而非向被上訴人
　  借支24萬元，原審逕認上訴人係向被上訴人借支24萬元，顯
　  然違誤。又倘係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款24萬元，應由被上訴
　  人舉證證明上訴人向其借款24萬元，惟原審錯置舉證責任分配逕認係上訴人未能證明已清償。另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公司之業務經理，代表被上訴人公司與新竹客運洽簽業務因而所致獲利、損失及衍生重工費用等支出，當由被上訴人公司承受，上訴人係為儘速解決紛爭，故於調解時同意負擔上開重工費用之一半，要非兩造間約定由上訴人負擔該筆費用，原審遽認兩造曾協議由上訴人負擔該筆費用，亦有違誤。
  ㈢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6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遭扣款之薪資等語，並聲明：1.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2.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305,733元。
二、被上訴人答辯則以：
　㈠被上訴人於101年為激勵員工實施認購公司有償股票活動，因體恤員工恐無法臨時籌湊足夠現金認購股款之困難，故於同年3月30日與上訴人簽訂借款契約書，協助上訴人認購公司股票，提供上訴人無息借款36萬元，並由上訴人於後續2年期間攤還，嗣上訴人於101年12月14日繳回12萬元，剩餘24萬元尚未清償，又上訴人向公司借錢買股票，其繳交股款
　　與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錢，根本是二回事。再者，關於新竹客運重工費用63,333元，係客戶與上訴人及外包商私人間承諾，因上訴人執行業務與客戶溝通之差異，造成被上訴人損失，被上訴人公司方決議由上訴人承擔部分責任，甚且上訴人於調解時，亦認此筆費用確實造成公司損失，願意賠償一半金額即31,667元，從而，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提出離職後未結算費用，經被上訴人決議同意支付上訴人283,755元，上訴人就其中對於新竹客運之業績獎金，以新竹客運重工費用已遭扣除為由，申請補發業績獎金44,000元，此係經上訴人確認並同意此筆重工費用(包括上訴人簽呈所載2萬元、24,4
　　00元及線條噴漆修改工料費21,333元），被上訴人方於104
　　年2月13日匯款至上訴人所有國泰世華銀行帳戶。
　㈡況且上訴人任職被上訴人公司約5年（自98年6月起至103年6月），薪資共約9,268,907元、有償及無償股票共66張約價值957,000元，總計10,225,907元，平均每年自被上訴人領取2,045,181元之優渥報酬，嗣於上訴人離職扣除其積欠債務及稅額後，仍給予核發業績獎金330,309元。綜上，被上訴人係先借款予上訴人，直至上訴人離職始將其積欠款項進行回沖抵銷，故被上訴人並未積欠或預扣上訴人任何款項等
 　 語置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被上訴人
　　應給付上訴人18,933元，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上訴人就原判決對其不利部分提起上訴，並聲明如前。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據其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四、兩造間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80頁）：
　㈠上訴人自98年6月1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及唐榮公司，擔
　　任業務協理一職，於103年7月31日退休離職。
  ㈡上訴人依唐榮公司員工優惠認股辦法，其中有償認購唐榮公
　　司股票部分為3萬6千股，而向唐榮公司無息借款36萬元，上
　  訴人與唐榮公司於101年間簽署借款契約書（原審卷第121頁
　　），雙方於101年3月18日簽署員工優惠認股合約（原審卷第
　　431頁），惟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改依現金繳款方式償還股
　  款，唐榮公司或被上訴人未依借款契約書按月扣款（原審卷
　　第209頁）。又上訴人於101年12月14日以現金繳納5月至12
　　月應付股款12萬元給唐榮公司，繳款單上註記「3月、4月已
　  繳納完畢」（原審卷第429頁）。
  ㈢上訴人於103年7月退休，於104年3月間始取得唐榮公司「10
　　3年銷售獎金發放明細表」（原審卷第17頁），該表下方經
　　被上訴人在手寫欄位第3項記載「扣除借支共24萬元（由上
　　訴人支付唐榮公司）」及第6項記載「扣除新竹客運重工費
　　用63,333元」等文字。被上訴人於104年2月13日已將包含該
　　業務獎金44,000元款項共計283,725元匯給上訴人（原審卷
　　第239頁）。
五、本件爭點及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第26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4萬元，有無理由? （上訴人向唐榮公司借款36萬元已清償完畢? 被上訴人得否自應發業績獎金扣除未清償借款24萬元？）
　1.上訴人依唐榮公司員工優惠認股辦法，有償認購唐榮公司股票3萬6千股，而向唐榮公司無息借款36萬元，惟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改依現金繳款方式償還股款，唐榮公司或被上訴人未依借款契約書按月扣款，而上訴人於101年12月14日係以現金繳納5月至12月應付股款12萬元給唐榮公司。嗣上訴人於103年7月退休，唐榮公司於發放上訴人103年銷售獎金時「扣除借支共24萬元（由上訴人支付唐榮公司）」等節，有上訴人與唐榮公司於101年間簽署借款契約書（院卷第107頁、原審卷第121頁）、101年3月18日員工優惠認股合約（原審卷第431頁）、唐榮公司繳款單（本院卷第109頁、原審卷第429頁）及唐榮公司103年銷售獎金發放明細表（本院卷第35頁、原審卷第17頁）為證，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2.上訴人固主張其向唐榮公司借款餘額24萬元早已全額償還，又被上訴人並非借款債權人云云，惟按現今企業之經營，為因應組織變遷與僱用模式之多元化，事業主將其受僱勞工之薪資發放、勞保健保分由所轄不同關係企業辦理，或由關係企業形成人事管理共同體之情形，屢見不鮮，以致發生雇主認定混淆、工資難以確認、年資中斷影響累計勞工請領退休金等權益之情事，為保護勞工計，多數雇主概念之採認，即有其必要，以防止雇主藉此脫免勞基法所定之雇主責任。則原雇主法人與另成立之他法人，縱在法律上之型態，名義上之主體形式未盡相同，但該他法人之財務管理、資金運用、營運方針、人事管理暨薪資給付等項，如為原雇主法人所操控，該他法人之人格已「形骸化」而無自主權，則二法人間之構成關係顯具有「實體同一性」。查唐榮公司為被上訴人之母公司，唐榮公司法定代理人何義純為被上訴人之股東兼董事，且與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為夫妻關係，經營階層實質上同一，共同僱用上訴人，2家公司洵為上訴人之多數雇主。再上訴人受僱時經安排以被上訴人為勞工保險投保單位，上訴人則為唐榮公司對外銷售車輛，由被上訴人支付上訴人薪資，唐榮公司103年銷售獎金亦以被上訴人帳戶資金發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第39頁、第88頁、本院卷第99頁），並有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法定代理人戶籍謄本、上訴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核定通知單、上訴人薪資帳戶明細、薪資單、被上訴人104年2月13日獎金帳戶匯款明細、歐榮客運定期任用合約書、勞工退休金核發明細、唐榮公司已交車客戶明細在卷可稽（原審卷第41至45頁、第11頁、第125至169頁、第239頁、第281頁、第291至295頁、第195至201頁），母公司唐榮公司經營對外商品銷售業務，子公司即被上訴人則負責人事保險、薪資給付，基於上開擴張實質雇主概念，2公司構成關係顯具有「實體同一性」，應承認上訴人與雇主即被上訴人、唐榮公司具有同一勞動契約關係，多數雇主雖具不同法人格，對於勞動契約應負共同責任。再者，本件上訴人主張與被上訴人公司及唐榮公司均存有勞動契約關係，且其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第26條規定，請求返還溢扣獎金，自其立場以觀，亦認受僱2家公司具有實質同一性，被上訴人與唐榮公司同負雇主責任，又103年銷售獎金確由被上訴人結算勞資雙方資金關係後發放，另上訴人與唐榮公司簽立借款契約書第3點亦約定：自上訴人103年3月起每月薪資發放扣除攤還借款等語，此約款須由被上訴人於發放上訴人薪資時協力履行，另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供稱：「借款契約書第2條寫的借貸時間是101年3月30日到103年3月29日2年，我說我領獎金的時候把它繳清，所以當時並沒有按月扣款。」、「（問：被上訴人也是從你的薪金扣還?）本來說要從戶頭扣，我說不必這麼麻煩，我有錢一次繳清」等語（原審卷第209、210頁），更自承因其特別要求，勞雇雙方當時另行約定股款之借貸款項日後於上訴人領取獎金時再一併扣抵繳納，是就此同一勞動契約所生債務關係，亦無以切割2家公司對員工之勞動契約義務，則上訴理由所稱：被上訴人並未證明兩造間有借貸關係及交付借款之事實，並非借款之債權人，係無端扣抵獎金云云，即不足採認。
　3.再按民事訴訟如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者，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經查：上訴人對於有借貸債務之事實既不爭執，其主張已清償完畢，而請求返還扣款，對於此開有利於己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惟上訴人於原審先稱該還款直接匯款或轉帳至唐榮公司股票專戶，惟經原審法院向兆豐銀行民生分行、第一銀行安和分行分別函查101年12月至102年9月、101年12月至102年5月間相關交易資料，函覆結果均查無上訴人向唐榮公司清償24萬元之紀錄，有兆豐銀行民生分行回函暨交易明細紀錄（原審卷第253至261頁、第367至369頁）、第一銀行安和分行108年9月12日函（原審卷第365頁）為證，難認上訴人向唐榮公司清償借款之主張為真實。嗣上訴人雖改稱自己誤認清償方式，其實是先繳款給被上訴人公司再轉匯或轉帳給唐榮公司云云（原審卷第437頁），然上訴人對於繳納其餘款項之證明，復未提出其他繳款單或證據證明，是上訴人僅於101年12月14日以現金繳付12萬元股款貸款，並未再提出其他繳付借款證明，故上訴人主張已清償其餘24萬元借款予被上訴人云云，無以採信。
　4.至上訴人另以其既已取得唐榮公司記名股票，足以證明已清償全數借款，始得領取股票云云，並提出股票簽收單（原審卷第221頁）及本院105年度簡上字第337號、臺北簡易庭104年北簡字第8854號請求辦理股票過戶登記事件民事判決書及唐榮公司記名股票影本（本院卷第151至176頁）為據。惟查，上訴人既係以向唐榮公司無息貸款繳納認購股票之股款，發行股票公司即應發予股票或辦理過戶登記，此與借貸法律關係係不同原因事實，自不能僅以上訴人持有記名股票或法院判決股票應過戶登記給上訴人，即反面推論上訴人已清償股款借貸款項之事實。
　5.末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同法第26條規定：「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然該條所稱預扣勞工工資，係指在違約、賠償等事實未發生或其事實已發生，但責任歸屬、範圍大小、金額多寡等未確定前，雇主預先扣發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而言。本件上訴人既已知悉且同意被上訴人依勞雇雙方之約定自上訴人獎金中為積欠股款借貸金額之扣抵，屬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勞雇雙方另有約定之情形，且上訴人業於103年7月31日退休離職，在被上訴人於104年2月13日發放獎金時，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已終止，其就勞雇間款項所為之回沖抵銷結算，尚與同法第26條所定「預扣」工資之要件不符，並無違反勞基法之處。
　6.從而，上訴人向唐榮公司無息借款36萬元，有償認購唐榮公司股票3萬6千股，惟上訴人僅清償借款12萬元，勞雇雙方復有股款之借款由上訴人領取獎金中扣抵的特別約定，被上訴人或唐榮公司為具實質同一性事業體，於發放上訴人103年銷售獎金時經結算勞資債之關係後，同時自應發業績獎金中扣除上訴人尚未清償24萬元借款餘額，自屬有據。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第26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24萬元，即無理由。
  ㈡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第26條，請求被上訴人再給
　　付65,733元【起訴請求84,666元－原審判准18,933元＝65,
　　733元】，有無理由? （被上訴人得否自應發業績獎金扣除新竹客運重工費用? ）
  1.查，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業務部協理，有關新竹客運售後維修案請款事宜，其於103年6月17日上簽，因由其擔任主管之業務部疏失對於新竹客運重工費用支出具有歸責事由，業務部應各支付20,000元、24,400元，並同意由未發之獎金中全數扣除44,400元，嗣被上訴人經內部會議議定後於104年2月13日重新製作內部聯絡單，另將「線條噴漆修改工料費」64,000元之3分之1即21,333元計入業務部應負擔支付重工費用，認定上訴人對於新竹客運重工費用支出於65,733元（包括上訴人原簽載明的20,000元、24,400元以及線條噴漆修改工料費21,333元）之範圍內應負責，最後實際扣抵上訴人103年銷售獎金之金額應為63,333元等節，有唐榮公司103年6月17日內部聯絡單、同月23日改善費用表、統一發票、會計傳票（院卷第113至121頁、原審卷第325至333頁、第401至409頁）及被上訴人於104年2月13日內部聯絡單（原審卷第237頁）在卷可參，並據被上訴人陳述在卷（院卷第126頁、第99頁），堪信為真實，則上訴人稱被上訴人實際扣款為84,666元（即63,333元），係將線條噴漆修改工料費21,333元元重複計算，應有誤會。
  2.再者，上訴人身為被上訴人業務部主管，於103年6月17日親自上簽陳予總經理，自承具有歸責事由，並同意自未發之業務部獎金中全數扣除44,400元等節，既認定如上，另被上訴人於審理中亦稱：業務部分只有蔡協理跟他的助理，業務部獎金是給他們的，業務都是上訴人跟客戶接觸，兩造討論後，上訴人就寫內部聯絡單，依聯絡單扣款等語（院卷第127頁），此即屬勞雇雙方另有約定，且確定上訴人應負賠償責任及定其數額，符合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是被上訴人依約自上訴人103年銷售獎金扣款於63,333元之範圍內，自非同法第26條所定事先「預扣工資」作為賠償費用之情形。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第22條及第26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借款扣款24萬元及新竹客運重工費用分擔63,333元，合計305,733元，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此部分敗訴之判決，並無不當，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自屬無據，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舉之證據，經本
    院悉予審酌後，認均無礙於本件判斷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
    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春鈴


                                     法  官  蘇嘉豐


                                     法  官  林瑋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4　　日
                                     書記官　江慧君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勞簡上字第9號
上  訴  人  蔡進德  
訴訟代理人  蔡侑芳律師（於民國109年12月14日解除委任）
被  上訴人  歐榮客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淑貞  

訴訟代理人  沈其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2
月26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08年度北勞簡字第35號第一審民事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09年12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及上訴意旨: 
　㈠上訴人自民國98年6月1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及唐榮車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唐榮公司），於103年7月退休，嗣
    於104年3月間取得其103年銷售獎金發放明細表，始悉其中
    第（三）項遭扣除借支新臺幣(下同)24萬元由上訴人支付唐
    榮公司，及第(六）項扣款新竹客運重工費用63,333元，另
    於訴訟中自104年2月13日內部聯絡單簽呈知悉另遭扣款新竹
    客運重工費用21,333元，被上訴人預先扣除上訴人薪資總計
    324,666元。
  ㈡上訴人曾向唐榮公司借支36萬元並已清償，而非向被上訴人
　  借支24萬元，原審逕認上訴人係向被上訴人借支24萬元，顯
　  然違誤。又倘係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款24萬元，應由被上訴
　  人舉證證明上訴人向其借款24萬元，惟原審錯置舉證責任分
    配逕認係上訴人未能證明已清償。另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公
    司之業務經理，代表被上訴人公司與新竹客運洽簽業務因而
    所致獲利、損失及衍生重工費用等支出，當由被上訴人公司
    承受，上訴人係為儘速解決紛爭，故於調解時同意負擔上開
    重工費用之一半，要非兩造間約定由上訴人負擔該筆費用，
    原審遽認兩造曾協議由上訴人負擔該筆費用，亦有違誤。
  ㈢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6條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返還遭扣款之薪資等語，並聲明：1.原判決不利上
    訴人部分廢棄。2.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305,733元。
二、被上訴人答辯則以：
　㈠被上訴人於101年為激勵員工實施認購公司有償股票活動，因
    體恤員工恐無法臨時籌湊足夠現金認購股款之困難，故於同
    年3月30日與上訴人簽訂借款契約書，協助上訴人認購公司
    股票，提供上訴人無息借款36萬元，並由上訴人於後續2年
    期間攤還，嗣上訴人於101年12月14日繳回12萬元，剩餘24
    萬元尚未清償，又上訴人向公司借錢買股票，其繳交股款
　　與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錢，根本是二回事。再者，關於新竹
    客運重工費用63,333元，係客戶與上訴人及外包商私人間承
    諾，因上訴人執行業務與客戶溝通之差異，造成被上訴人損
    失，被上訴人公司方決議由上訴人承擔部分責任，甚且上訴
    人於調解時，亦認此筆費用確實造成公司損失，願意賠償一
    半金額即31,667元，從而，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提出離職後未
    結算費用，經被上訴人決議同意支付上訴人283,755元，上
    訴人就其中對於新竹客運之業績獎金，以新竹客運重工費用
    已遭扣除為由，申請補發業績獎金44,000元，此係經上訴人
    確認並同意此筆重工費用(包括上訴人簽呈所載2萬元、24,4
　　00元及線條噴漆修改工料費21,333元），被上訴人方於104
　　年2月13日匯款至上訴人所有國泰世華銀行帳戶。
　㈡況且上訴人任職被上訴人公司約5年（自98年6月起至103年6
    月），薪資共約9,268,907元、有償及無償股票共66張約價
    值957,000元，總計10,225,907元，平均每年自被上訴人領
    取2,045,181元之優渥報酬，嗣於上訴人離職扣除其積欠債
    務及稅額後，仍給予核發業績獎金330,309元。綜上，被上
    訴人係先借款予上訴人，直至上訴人離職始將其積欠款項進
    行回沖抵銷，故被上訴人並未積欠或預扣上訴人任何款項等
 　 語置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被上訴人
　　應給付上訴人18,933元，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並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及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上訴人就原判決對其不利部
    分提起上訴，並聲明如前。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據其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四、兩造間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80頁）：
　㈠上訴人自98年6月1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及唐榮公司，擔
　　任業務協理一職，於103年7月31日退休離職。
  ㈡上訴人依唐榮公司員工優惠認股辦法，其中有償認購唐榮公
　　司股票部分為3萬6千股，而向唐榮公司無息借款36萬元，上
　  訴人與唐榮公司於101年間簽署借款契約書（原審卷第121頁
　　），雙方於101年3月18日簽署員工優惠認股合約（原審卷第
　　431頁），惟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改依現金繳款方式償還股
　  款，唐榮公司或被上訴人未依借款契約書按月扣款（原審卷
　　第209頁）。又上訴人於101年12月14日以現金繳納5月至12
　　月應付股款12萬元給唐榮公司，繳款單上註記「3月、4月已
　  繳納完畢」（原審卷第429頁）。
  ㈢上訴人於103年7月退休，於104年3月間始取得唐榮公司「10
　　3年銷售獎金發放明細表」（原審卷第17頁），該表下方經
　　被上訴人在手寫欄位第3項記載「扣除借支共24萬元（由上
　　訴人支付唐榮公司）」及第6項記載「扣除新竹客運重工費
　　用63,333元」等文字。被上訴人於104年2月13日已將包含該
　　業務獎金44,000元款項共計283,725元匯給上訴人（原審卷
　　第239頁）。
五、本件爭點及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第26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4
    萬元，有無理由? （上訴人向唐榮公司借款36萬元已清償完
    畢? 被上訴人得否自應發業績獎金扣除未清償借款24萬元？
    ）
　1.上訴人依唐榮公司員工優惠認股辦法，有償認購唐榮公司股
    票3萬6千股，而向唐榮公司無息借款36萬元，惟上訴人請求
    被上訴人改依現金繳款方式償還股款，唐榮公司或被上訴人
    未依借款契約書按月扣款，而上訴人於101年12月14日係以
    現金繳納5月至12月應付股款12萬元給唐榮公司。嗣上訴人
    於103年7月退休，唐榮公司於發放上訴人103年銷售獎金時
    「扣除借支共24萬元（由上訴人支付唐榮公司）」等節，有
    上訴人與唐榮公司於101年間簽署借款契約書（院卷第107頁
    、原審卷第121頁）、101年3月18日員工優惠認股合約（原
    審卷第431頁）、唐榮公司繳款單（本院卷第109頁、原審卷
    第429頁）及唐榮公司103年銷售獎金發放明細表（本院卷第
    35頁、原審卷第17頁）為證，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
    實。
　2.上訴人固主張其向唐榮公司借款餘額24萬元早已全額償還，
    又被上訴人並非借款債權人云云，惟按現今企業之經營，為
    因應組織變遷與僱用模式之多元化，事業主將其受僱勞工之
    薪資發放、勞保健保分由所轄不同關係企業辦理，或由關係
    企業形成人事管理共同體之情形，屢見不鮮，以致發生雇主
    認定混淆、工資難以確認、年資中斷影響累計勞工請領退休
    金等權益之情事，為保護勞工計，多數雇主概念之採認，即
    有其必要，以防止雇主藉此脫免勞基法所定之雇主責任。則
    原雇主法人與另成立之他法人，縱在法律上之型態，名義上
    之主體形式未盡相同，但該他法人之財務管理、資金運用、
    營運方針、人事管理暨薪資給付等項，如為原雇主法人所操
    控，該他法人之人格已「形骸化」而無自主權，則二法人間
    之構成關係顯具有「實體同一性」。查唐榮公司為被上訴人
    之母公司，唐榮公司法定代理人何義純為被上訴人之股東兼
    董事，且與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為夫妻關係，經營階層實
    質上同一，共同僱用上訴人，2家公司洵為上訴人之多數雇
    主。再上訴人受僱時經安排以被上訴人為勞工保險投保單位
    ，上訴人則為唐榮公司對外銷售車輛，由被上訴人支付上訴
    人薪資，唐榮公司103年銷售獎金亦以被上訴人帳戶資金發
    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第39頁、第88頁、本院卷
    第99頁），並有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法定代理人戶籍
    謄本、上訴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核定通知單、
    上訴人薪資帳戶明細、薪資單、被上訴人104年2月13日獎金
    帳戶匯款明細、歐榮客運定期任用合約書、勞工退休金核發
    明細、唐榮公司已交車客戶明細在卷可稽（原審卷第41至45
    頁、第11頁、第125至169頁、第239頁、第281頁、第291至2
    95頁、第195至201頁），母公司唐榮公司經營對外商品銷售
    業務，子公司即被上訴人則負責人事保險、薪資給付，基於
    上開擴張實質雇主概念，2公司構成關係顯具有「實體同一
    性」，應承認上訴人與雇主即被上訴人、唐榮公司具有同一
    勞動契約關係，多數雇主雖具不同法人格，對於勞動契約應
    負共同責任。再者，本件上訴人主張與被上訴人公司及唐榮
    公司均存有勞動契約關係，且其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第2
    6條規定，請求返還溢扣獎金，自其立場以觀，亦認受僱2家
    公司具有實質同一性，被上訴人與唐榮公司同負雇主責任，
    又103年銷售獎金確由被上訴人結算勞資雙方資金關係後發
    放，另上訴人與唐榮公司簽立借款契約書第3點亦約定：自
    上訴人103年3月起每月薪資發放扣除攤還借款等語，此約款
    須由被上訴人於發放上訴人薪資時協力履行，另上訴人於原
    審審理中供稱：「借款契約書第2條寫的借貸時間是101年3
    月30日到103年3月29日2年，我說我領獎金的時候把它繳清
    ，所以當時並沒有按月扣款。」、「（問：被上訴人也是從
    你的薪金扣還?）本來說要從戶頭扣，我說不必這麼麻煩，
    我有錢一次繳清」等語（原審卷第209、210頁），更自承因
    其特別要求，勞雇雙方當時另行約定股款之借貸款項日後於
    上訴人領取獎金時再一併扣抵繳納，是就此同一勞動契約所
    生債務關係，亦無以切割2家公司對員工之勞動契約義務，
    則上訴理由所稱：被上訴人並未證明兩造間有借貸關係及交
    付借款之事實，並非借款之債權人，係無端扣抵獎金云云，
    即不足採認。
　3.再按民事訴訟如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
    舉證之責任者，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
    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
    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經查：上訴人對於有借貸債務
    之事實既不爭執，其主張已清償完畢，而請求返還扣款，對
    於此開有利於己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惟上訴人於原審先稱
    該還款直接匯款或轉帳至唐榮公司股票專戶，惟經原審法院
    向兆豐銀行民生分行、第一銀行安和分行分別函查101年12
    月至102年9月、101年12月至102年5月間相關交易資料，函
    覆結果均查無上訴人向唐榮公司清償24萬元之紀錄，有兆豐
    銀行民生分行回函暨交易明細紀錄（原審卷第253至261頁、
    第367至369頁）、第一銀行安和分行108年9月12日函（原審
    卷第365頁）為證，難認上訴人向唐榮公司清償借款之主張
    為真實。嗣上訴人雖改稱自己誤認清償方式，其實是先繳款
    給被上訴人公司再轉匯或轉帳給唐榮公司云云（原審卷第43
    7頁），然上訴人對於繳納其餘款項之證明，復未提出其他
    繳款單或證據證明，是上訴人僅於101年12月14日以現金繳
    付12萬元股款貸款，並未再提出其他繳付借款證明，故上訴
    人主張已清償其餘24萬元借款予被上訴人云云，無以採信。
　4.至上訴人另以其既已取得唐榮公司記名股票，足以證明已清
    償全數借款，始得領取股票云云，並提出股票簽收單（原審
    卷第221頁）及本院105年度簡上字第337號、臺北簡易庭104
    年北簡字第8854號請求辦理股票過戶登記事件民事判決書及
    唐榮公司記名股票影本（本院卷第151至176頁）為據。惟查
    ，上訴人既係以向唐榮公司無息貸款繳納認購股票之股款，
    發行股票公司即應發予股票或辦理過戶登記，此與借貸法律
    關係係不同原因事實，自不能僅以上訴人持有記名股票或法
    院判決股票應過戶登記給上訴人，即反面推論上訴人已清償
    股款借貸款項之事實。
　5.末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同法第26條規定：「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
    償費用。」然該條所稱預扣勞工工資，係指在違約、賠償等
    事實未發生或其事實已發生，但責任歸屬、範圍大小、金額
    多寡等未確定前，雇主預先扣發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
    費用而言。本件上訴人既已知悉且同意被上訴人依勞雇雙方
    之約定自上訴人獎金中為積欠股款借貸金額之扣抵，屬勞基
    法第22條第2項但書勞雇雙方另有約定之情形，且上訴人業
    於103年7月31日退休離職，在被上訴人於104年2月13日發放
    獎金時，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已終止，其就勞雇間款項所為之
    回沖抵銷結算，尚與同法第26條所定「預扣」工資之要件不
    符，並無違反勞基法之處。
　6.從而，上訴人向唐榮公司無息借款36萬元，有償認購唐榮公
    司股票3萬6千股，惟上訴人僅清償借款12萬元，勞雇雙方復
    有股款之借款由上訴人領取獎金中扣抵的特別約定，被上訴
    人或唐榮公司為具實質同一性事業體，於發放上訴人103年
    銷售獎金時經結算勞資債之關係後，同時自應發業績獎金中
    扣除上訴人尚未清償24萬元借款餘額，自屬有據。上訴人依
    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第26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24
    萬元，即無理由。
  ㈡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第26條，請求被上訴人再給
　　付65,733元【起訴請求84,666元－原審判准18,933元＝65,
　　733元】，有無理由? （被上訴人得否自應發業績獎金扣除
    新竹客運重工費用? ）
  1.查，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業務部協理，有關新竹客運售後維修
    案請款事宜，其於103年6月17日上簽，因由其擔任主管之業
    務部疏失對於新竹客運重工費用支出具有歸責事由，業務部
    應各支付20,000元、24,400元，並同意由未發之獎金中全數
    扣除44,400元，嗣被上訴人經內部會議議定後於104年2月13
    日重新製作內部聯絡單，另將「線條噴漆修改工料費」64,0
    00元之3分之1即21,333元計入業務部應負擔支付重工費用，
    認定上訴人對於新竹客運重工費用支出於65,733元（包括上
    訴人原簽載明的20,000元、24,400元以及線條噴漆修改工料
    費21,333元）之範圍內應負責，最後實際扣抵上訴人103年
    銷售獎金之金額應為63,333元等節，有唐榮公司103年6月17
    日內部聯絡單、同月23日改善費用表、統一發票、會計傳票
    （院卷第113至121頁、原審卷第325至333頁、第401至409頁
    ）及被上訴人於104年2月13日內部聯絡單（原審卷第237頁
    ）在卷可參，並據被上訴人陳述在卷（院卷第126頁、第99
    頁），堪信為真實，則上訴人稱被上訴人實際扣款為84,666
    元（即63,333元），係將線條噴漆修改工料費21,333元元重
    複計算，應有誤會。
  2.再者，上訴人身為被上訴人業務部主管，於103年6月17日親
    自上簽陳予總經理，自承具有歸責事由，並同意自未發之業
    務部獎金中全數扣除44,400元等節，既認定如上，另被上訴
    人於審理中亦稱：業務部分只有蔡協理跟他的助理，業務部
    獎金是給他們的，業務都是上訴人跟客戶接觸，兩造討論後
    ，上訴人就寫內部聯絡單，依聯絡單扣款等語（院卷第127
    頁），此即屬勞雇雙方另有約定，且確定上訴人應負賠償責
    任及定其數額，符合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是被
    上訴人依約自上訴人103年銷售獎金扣款於63,333元之範圍
    內，自非同法第26條所定事先「預扣工資」作為賠償費用之
    情形。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第22條及第26條之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再給付借款扣款24萬元及新竹客運重工費用分擔
    63,333元，合計305,733元，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此部
    分敗訴之判決，並無不當，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自屬無
    據，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舉之證據，經本
    院悉予審酌後，認均無礙於本件判斷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
    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春鈴

                                     法  官  蘇嘉豐

                                     法  官  林瑋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4　　日
                                     書記官　江慧君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勞簡上字第9號
上  訴  人  蔡進德  
訴訟代理人  蔡侑芳律師（於民國109年12月14日解除委任）
被  上訴人  歐榮客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淑貞  

訴訟代理人  沈其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2
月26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08年度北勞簡字第35號第一審民事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09年12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及上訴意旨: 
　㈠上訴人自民國98年6月1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及唐榮車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唐榮公司），於103年7月退休，嗣於104年3月間取得其103年銷售獎金發放明細表，始悉其中第（三）項遭扣除借支新臺幣(下同)24萬元由上訴人支付唐榮公司，及第(六）項扣款新竹客運重工費用63,333元，另於訴訟中自104年2月13日內部聯絡單簽呈知悉另遭扣款新竹客運重工費用21,333元，被上訴人預先扣除上訴人薪資總計324,666元。
  ㈡上訴人曾向唐榮公司借支36萬元並已清償，而非向被上訴人
　  借支24萬元，原審逕認上訴人係向被上訴人借支24萬元，顯
　  然違誤。又倘係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款24萬元，應由被上訴
　  人舉證證明上訴人向其借款24萬元，惟原審錯置舉證責任分配逕認係上訴人未能證明已清償。另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公司之業務經理，代表被上訴人公司與新竹客運洽簽業務因而所致獲利、損失及衍生重工費用等支出，當由被上訴人公司承受，上訴人係為儘速解決紛爭，故於調解時同意負擔上開重工費用之一半，要非兩造間約定由上訴人負擔該筆費用，原審遽認兩造曾協議由上訴人負擔該筆費用，亦有違誤。
  ㈢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6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遭扣款之薪資等語，並聲明：1.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2.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305,733元。
二、被上訴人答辯則以：
　㈠被上訴人於101年為激勵員工實施認購公司有償股票活動，因體恤員工恐無法臨時籌湊足夠現金認購股款之困難，故於同年3月30日與上訴人簽訂借款契約書，協助上訴人認購公司股票，提供上訴人無息借款36萬元，並由上訴人於後續2年期間攤還，嗣上訴人於101年12月14日繳回12萬元，剩餘24萬元尚未清償，又上訴人向公司借錢買股票，其繳交股款
　　與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錢，根本是二回事。再者，關於新竹客運重工費用63,333元，係客戶與上訴人及外包商私人間承諾，因上訴人執行業務與客戶溝通之差異，造成被上訴人損失，被上訴人公司方決議由上訴人承擔部分責任，甚且上訴人於調解時，亦認此筆費用確實造成公司損失，願意賠償一半金額即31,667元，從而，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提出離職後未結算費用，經被上訴人決議同意支付上訴人283,755元，上訴人就其中對於新竹客運之業績獎金，以新竹客運重工費用已遭扣除為由，申請補發業績獎金44,000元，此係經上訴人確認並同意此筆重工費用(包括上訴人簽呈所載2萬元、24,4
　　00元及線條噴漆修改工料費21,333元），被上訴人方於104
　　年2月13日匯款至上訴人所有國泰世華銀行帳戶。
　㈡況且上訴人任職被上訴人公司約5年（自98年6月起至103年6月），薪資共約9,268,907元、有償及無償股票共66張約價值957,000元，總計10,225,907元，平均每年自被上訴人領取2,045,181元之優渥報酬，嗣於上訴人離職扣除其積欠債務及稅額後，仍給予核發業績獎金330,309元。綜上，被上訴人係先借款予上訴人，直至上訴人離職始將其積欠款項進行回沖抵銷，故被上訴人並未積欠或預扣上訴人任何款項等
 　 語置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被上訴人
　　應給付上訴人18,933元，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上訴人就原判決對其不利部分提起上訴，並聲明如前。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據其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四、兩造間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80頁）：
　㈠上訴人自98年6月1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及唐榮公司，擔
　　任業務協理一職，於103年7月31日退休離職。
  ㈡上訴人依唐榮公司員工優惠認股辦法，其中有償認購唐榮公
　　司股票部分為3萬6千股，而向唐榮公司無息借款36萬元，上
　  訴人與唐榮公司於101年間簽署借款契約書（原審卷第121頁
　　），雙方於101年3月18日簽署員工優惠認股合約（原審卷第
　　431頁），惟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改依現金繳款方式償還股
　  款，唐榮公司或被上訴人未依借款契約書按月扣款（原審卷
　　第209頁）。又上訴人於101年12月14日以現金繳納5月至12
　　月應付股款12萬元給唐榮公司，繳款單上註記「3月、4月已
　  繳納完畢」（原審卷第429頁）。
  ㈢上訴人於103年7月退休，於104年3月間始取得唐榮公司「10
　　3年銷售獎金發放明細表」（原審卷第17頁），該表下方經
　　被上訴人在手寫欄位第3項記載「扣除借支共24萬元（由上
　　訴人支付唐榮公司）」及第6項記載「扣除新竹客運重工費
　　用63,333元」等文字。被上訴人於104年2月13日已將包含該
　　業務獎金44,000元款項共計283,725元匯給上訴人（原審卷
　　第239頁）。
五、本件爭點及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第26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4萬元，有無理由? （上訴人向唐榮公司借款36萬元已清償完畢? 被上訴人得否自應發業績獎金扣除未清償借款24萬元？）
　1.上訴人依唐榮公司員工優惠認股辦法，有償認購唐榮公司股票3萬6千股，而向唐榮公司無息借款36萬元，惟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改依現金繳款方式償還股款，唐榮公司或被上訴人未依借款契約書按月扣款，而上訴人於101年12月14日係以現金繳納5月至12月應付股款12萬元給唐榮公司。嗣上訴人於103年7月退休，唐榮公司於發放上訴人103年銷售獎金時「扣除借支共24萬元（由上訴人支付唐榮公司）」等節，有上訴人與唐榮公司於101年間簽署借款契約書（院卷第107頁、原審卷第121頁）、101年3月18日員工優惠認股合約（原審卷第431頁）、唐榮公司繳款單（本院卷第109頁、原審卷第429頁）及唐榮公司103年銷售獎金發放明細表（本院卷第35頁、原審卷第17頁）為證，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2.上訴人固主張其向唐榮公司借款餘額24萬元早已全額償還，又被上訴人並非借款債權人云云，惟按現今企業之經營，為因應組織變遷與僱用模式之多元化，事業主將其受僱勞工之薪資發放、勞保健保分由所轄不同關係企業辦理，或由關係企業形成人事管理共同體之情形，屢見不鮮，以致發生雇主認定混淆、工資難以確認、年資中斷影響累計勞工請領退休金等權益之情事，為保護勞工計，多數雇主概念之採認，即有其必要，以防止雇主藉此脫免勞基法所定之雇主責任。則原雇主法人與另成立之他法人，縱在法律上之型態，名義上之主體形式未盡相同，但該他法人之財務管理、資金運用、營運方針、人事管理暨薪資給付等項，如為原雇主法人所操控，該他法人之人格已「形骸化」而無自主權，則二法人間之構成關係顯具有「實體同一性」。查唐榮公司為被上訴人之母公司，唐榮公司法定代理人何義純為被上訴人之股東兼董事，且與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為夫妻關係，經營階層實質上同一，共同僱用上訴人，2家公司洵為上訴人之多數雇主。再上訴人受僱時經安排以被上訴人為勞工保險投保單位，上訴人則為唐榮公司對外銷售車輛，由被上訴人支付上訴人薪資，唐榮公司103年銷售獎金亦以被上訴人帳戶資金發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第39頁、第88頁、本院卷第99頁），並有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法定代理人戶籍謄本、上訴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核定通知單、上訴人薪資帳戶明細、薪資單、被上訴人104年2月13日獎金帳戶匯款明細、歐榮客運定期任用合約書、勞工退休金核發明細、唐榮公司已交車客戶明細在卷可稽（原審卷第41至45頁、第11頁、第125至169頁、第239頁、第281頁、第291至295頁、第195至201頁），母公司唐榮公司經營對外商品銷售業務，子公司即被上訴人則負責人事保險、薪資給付，基於上開擴張實質雇主概念，2公司構成關係顯具有「實體同一性」，應承認上訴人與雇主即被上訴人、唐榮公司具有同一勞動契約關係，多數雇主雖具不同法人格，對於勞動契約應負共同責任。再者，本件上訴人主張與被上訴人公司及唐榮公司均存有勞動契約關係，且其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第26條規定，請求返還溢扣獎金，自其立場以觀，亦認受僱2家公司具有實質同一性，被上訴人與唐榮公司同負雇主責任，又103年銷售獎金確由被上訴人結算勞資雙方資金關係後發放，另上訴人與唐榮公司簽立借款契約書第3點亦約定：自上訴人103年3月起每月薪資發放扣除攤還借款等語，此約款須由被上訴人於發放上訴人薪資時協力履行，另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供稱：「借款契約書第2條寫的借貸時間是101年3月30日到103年3月29日2年，我說我領獎金的時候把它繳清，所以當時並沒有按月扣款。」、「（問：被上訴人也是從你的薪金扣還?）本來說要從戶頭扣，我說不必這麼麻煩，我有錢一次繳清」等語（原審卷第209、210頁），更自承因其特別要求，勞雇雙方當時另行約定股款之借貸款項日後於上訴人領取獎金時再一併扣抵繳納，是就此同一勞動契約所生債務關係，亦無以切割2家公司對員工之勞動契約義務，則上訴理由所稱：被上訴人並未證明兩造間有借貸關係及交付借款之事實，並非借款之債權人，係無端扣抵獎金云云，即不足採認。
　3.再按民事訴訟如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者，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經查：上訴人對於有借貸債務之事實既不爭執，其主張已清償完畢，而請求返還扣款，對於此開有利於己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惟上訴人於原審先稱該還款直接匯款或轉帳至唐榮公司股票專戶，惟經原審法院向兆豐銀行民生分行、第一銀行安和分行分別函查101年12月至102年9月、101年12月至102年5月間相關交易資料，函覆結果均查無上訴人向唐榮公司清償24萬元之紀錄，有兆豐銀行民生分行回函暨交易明細紀錄（原審卷第253至261頁、第367至369頁）、第一銀行安和分行108年9月12日函（原審卷第365頁）為證，難認上訴人向唐榮公司清償借款之主張為真實。嗣上訴人雖改稱自己誤認清償方式，其實是先繳款給被上訴人公司再轉匯或轉帳給唐榮公司云云（原審卷第437頁），然上訴人對於繳納其餘款項之證明，復未提出其他繳款單或證據證明，是上訴人僅於101年12月14日以現金繳付12萬元股款貸款，並未再提出其他繳付借款證明，故上訴人主張已清償其餘24萬元借款予被上訴人云云，無以採信。
　4.至上訴人另以其既已取得唐榮公司記名股票，足以證明已清償全數借款，始得領取股票云云，並提出股票簽收單（原審卷第221頁）及本院105年度簡上字第337號、臺北簡易庭104年北簡字第8854號請求辦理股票過戶登記事件民事判決書及唐榮公司記名股票影本（本院卷第151至176頁）為據。惟查，上訴人既係以向唐榮公司無息貸款繳納認購股票之股款，發行股票公司即應發予股票或辦理過戶登記，此與借貸法律關係係不同原因事實，自不能僅以上訴人持有記名股票或法院判決股票應過戶登記給上訴人，即反面推論上訴人已清償股款借貸款項之事實。
　5.末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同法第26條規定：「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然該條所稱預扣勞工工資，係指在違約、賠償等事實未發生或其事實已發生，但責任歸屬、範圍大小、金額多寡等未確定前，雇主預先扣發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而言。本件上訴人既已知悉且同意被上訴人依勞雇雙方之約定自上訴人獎金中為積欠股款借貸金額之扣抵，屬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勞雇雙方另有約定之情形，且上訴人業於103年7月31日退休離職，在被上訴人於104年2月13日發放獎金時，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已終止，其就勞雇間款項所為之回沖抵銷結算，尚與同法第26條所定「預扣」工資之要件不符，並無違反勞基法之處。
　6.從而，上訴人向唐榮公司無息借款36萬元，有償認購唐榮公司股票3萬6千股，惟上訴人僅清償借款12萬元，勞雇雙方復有股款之借款由上訴人領取獎金中扣抵的特別約定，被上訴人或唐榮公司為具實質同一性事業體，於發放上訴人103年銷售獎金時經結算勞資債之關係後，同時自應發業績獎金中扣除上訴人尚未清償24萬元借款餘額，自屬有據。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第26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24萬元，即無理由。
  ㈡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第26條，請求被上訴人再給
　　付65,733元【起訴請求84,666元－原審判准18,933元＝65,
　　733元】，有無理由? （被上訴人得否自應發業績獎金扣除新竹客運重工費用? ）
  1.查，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業務部協理，有關新竹客運售後維修案請款事宜，其於103年6月17日上簽，因由其擔任主管之業務部疏失對於新竹客運重工費用支出具有歸責事由，業務部應各支付20,000元、24,400元，並同意由未發之獎金中全數扣除44,400元，嗣被上訴人經內部會議議定後於104年2月13日重新製作內部聯絡單，另將「線條噴漆修改工料費」64,000元之3分之1即21,333元計入業務部應負擔支付重工費用，認定上訴人對於新竹客運重工費用支出於65,733元（包括上訴人原簽載明的20,000元、24,400元以及線條噴漆修改工料費21,333元）之範圍內應負責，最後實際扣抵上訴人103年銷售獎金之金額應為63,333元等節，有唐榮公司103年6月17日內部聯絡單、同月23日改善費用表、統一發票、會計傳票（院卷第113至121頁、原審卷第325至333頁、第401至409頁）及被上訴人於104年2月13日內部聯絡單（原審卷第237頁）在卷可參，並據被上訴人陳述在卷（院卷第126頁、第99頁），堪信為真實，則上訴人稱被上訴人實際扣款為84,666元（即63,333元），係將線條噴漆修改工料費21,333元元重複計算，應有誤會。
  2.再者，上訴人身為被上訴人業務部主管，於103年6月17日親自上簽陳予總經理，自承具有歸責事由，並同意自未發之業務部獎金中全數扣除44,400元等節，既認定如上，另被上訴人於審理中亦稱：業務部分只有蔡協理跟他的助理，業務部獎金是給他們的，業務都是上訴人跟客戶接觸，兩造討論後，上訴人就寫內部聯絡單，依聯絡單扣款等語（院卷第127頁），此即屬勞雇雙方另有約定，且確定上訴人應負賠償責任及定其數額，符合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是被上訴人依約自上訴人103年銷售獎金扣款於63,333元之範圍內，自非同法第26條所定事先「預扣工資」作為賠償費用之情形。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第22條及第26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借款扣款24萬元及新竹客運重工費用分擔63,333元，合計305,733元，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此部分敗訴之判決，並無不當，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自屬無據，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舉之證據，經本
    院悉予審酌後，認均無礙於本件判斷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
    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春鈴

                                     法  官  蘇嘉豐

                                     法  官  林瑋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4　　日
                                     書記官　江慧君


